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八委員會第4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3月24日（星期一）9時6分至9時40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主　　席　陳委員其邁

主席：出席委員40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八委員會第3次聯席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3年3月13日（星期四）下午2時34分至5時30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9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許添財　　陳碧涵　　陳淑慧　　鄭天財　　江惠貞　　林德福　　林鴻池　　徐少萍　　羅明才　　王育敏　　吳育昇　　吳育仁　　羅淑蕾　　廖國棟　　李貴敏　　翁重鈞　　楊瓊瓔　　黃昭順　　林明溱　　鄭汝芬　　陳超明　　蔡煌瑯　　段宜康　　尤美女　　盧嘉辰　　楊玉欣　　陳歐珀　　呂玉玲　　蘇清泉　　蔣乃辛　　李鴻鈞　　陳學聖　　楊應雄　　賴士葆　　楊麗環　　田秋堇　　林郁方　　廖正井　　顏寬恒　　詹凱臣　　簡東明　　曾巨威　　陳根德　　王惠美　　謝國樑　　黃志雄　　費鴻泰　　吳秉叡　　王進士　　徐耀昌　　陳鎮湘　　林國正　　孔文吉　　蔡錦隆　　葉津鈴　　江啟臣　　徐欣瑩　　葉宜津　　蘇震清　　孫大千　　高志鵬　　蔡其昌　　邱文彥　　劉櫂豪　　李俊俋　　何欣純　　陳唐山　　陳亭妃　　楊　曜　　李昆澤　　邱議瑩　　陳明文　　陳節如　　柯建銘　　李應元　　薛　凌　　邱志偉　　許智傑　　賴振昌　　潘維剛　　林淑芬　　潘孟安　　林岱樺　　陳怡潔　　林滄敏　　李桐豪　　吳宜臻　　王廷升　　管碧玲　　魏明谷　　趙天麟　　盧秀燕　　周倪安　　劉建國　　鄭麗君　　呂學樟　　黃偉哲　　馬文君　　丁守中　　紀國棟　　陳其邁

　　　委員出席101人

請假委員：張嘉郡

　　　委員請假1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郁琦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林中森

	
	經濟部常務次長
	　卓士昭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建良

	
	勞動部政務次長
	　郝鳳鳴

	
	內政部政務次長
	　蕭家淇

	
	交通部常務次長
	　范植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邱文達

	
	文化部主任秘書
	　蕭宗煌

	
	教育部政務次長
	　陳德華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張子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王政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虞孝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顏久榮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長
	　呂玉琴

	
	法務部常務次長
	　蔡碧玉

	
	國防部陸軍常務次長
	　趙克達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王德麟

	
	財政部政務次長
	　吳當傑

	
	行政院主計總處副主計長
	　鹿篤瑾

	
	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副主任
	　吳啟文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處長
	　劉清芳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請假）


主　　席：陳召集委員其邁

專門委員：藍維宗

主任秘書：李秋美

紀　　錄：簡任秘書  賈北松

　　　簡任編審  周志聖

　　　科    長  吳人寬

　　　薦任科員  賴映潔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主席：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

提案
針對民進黨團陳召集委員其邁於3月13日(四)上午排案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議事嚴重瑕疵，在正式開會之前，國民黨團即先行將否決昨日議事錄之書面提案，送交議事人員及主席，民進黨委員惡意阻擋本黨委員遞送「議事錄」應予否決之提案給議事人員及主席，身為主席的陳其邁更拒絕受理。另外，在9點1分26秒，陳其邁發言：「如果沒有反對意見，就通過……」時，全場充斥「反對議事錄」之聲浪，明確表達反對，但陳其邁卻完全不處理，違法霸道，霸凌整個聯席會議，國民黨團嚴厲譴責陳其邁，並堅決反對議事錄。本議事錄嚴重瑕疵，不具正當性，建請否決該議事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鴻池　　黃昭順

連署人：吳育昇　　江惠貞　　黃志雄　　陳淑慧　　楊瓊瓔　　王育敏

主席：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4條，「每次院會之議事錄，於下次院會時，由秘書長宣讀，每屆最後一次院會之議事錄，於散會前宣讀。

前項議事錄，出席委員如認為有錯誤、遺漏時，應以書面提出，由主席逕行處理。」本提案未指出議事錄對會議經過及議案決議有何錯誤或遺漏之處，本席決定不予處理。議事錄無錯誤或遺漏，議事錄確定。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行政院函，為該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業已核定，請查照案（含協議本文、附件一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附件二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

散會時間已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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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遺漏，議事錄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行政院函，為該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業已核定，請查照案（含協議本文、附件一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附件二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

主席：因為在上次會議中，曾經宣告段宜康轉為第一位進行詢答的委員，本席現在要徵求各位委員的同意，先處理吳委員秉叡所提的三個提案，請吳委員秉叡一併說明之後，我們再逐案處理。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

1、
針對立法院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台立內字第1034000117號），有關函復議事處為院會交付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為該院大陸委員會授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茲因103年3月17日內政等8委員會聯席會議之會議過程，嚴重違反102年6月25日院會決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立法院議事規則等所定之開會法定程序，因此會議過程暨決議，實為違法無效，業使審查報告失所附麗而失其效力，爰此，本聯席會議應即作成如下決議，並立即函知議事處，決議：

一、民國103年3月17日之會議無效；

二、前函復議事處之審查報告實屬無效，議事處應將無效之審查報告立即予以退回。

說明：

一、民國103年3月17日之會議主席張慶忠並未在主席台上主持議事，且未進行宣布開會、發言討論、審查議決等法定議事程序，即逕自宣布違法決定，嚴重違反民國102年6月25日所為之院會決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章至第六章所定之開會法定程序，立法程序實有明顯重大瑕疵，依據大法官釋字342號與釋字499號解釋所揭，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實屬違憲無效。

二、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當時新增該項條文時，陸委會於提案說明及其之立法精神與外交部所主政之條約締結一致，而立法院審議條約，是依據憲法第63條及釋字第329號解釋所賦予立法院議決條約案的權力，足見該協議性質絕非「行政命令」，並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章行政命令審查之適用，故張慶忠委員所宣布「本案已逾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之表示實為錯誤。「協議」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所定之行政命令，且協議涉及人民之權利，更有國會保留原則之適用。

三、在立法程序業違國會議事規範以及逕自宣布已逾三個月送院會存查之表示亦為錯誤，故本聯席會議應決議立即函知本院議事處，前函復議事處之審查報告實屬無效，本院議事處亦應立即將該案予以退回。

提案人：吳秉叡　　許添財　　姚文智　　賴振昌　　林淑芬　　蘇震清　　葉宜津　　尤美女　　陳明文　　楊　曜　　吳宜臻　　黃偉哲　　李桐豪　　段宜康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管碧玲　　李俊俋　　邱議瑩　　蔡煌瑯　　陳其邁　　李昆澤　　薛　凌　　陳唐山　　陳節如　　高志鵬　　李應元　　鄭麗君　　田秋堇　　邱志偉　　趙天麟　　陳亭妃　　林岱樺　　林佳龍　　許智傑　　陳歐珀　　葉津鈴　　蕭美琴　　何欣純　　劉櫂豪　　劉建國
2、

鑒於馬政府與中國簽訂之服務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涉及占我國GDP的七成以上、從業人員超過總就業人口的58%，且有高達八成是中小企業經營的服務業，馬政府承諾之開放項目，從食、衣、住、行、育、樂，生、老、病、死等等，關聯的行業上千項，黑箱服務貿易協議，勢將嚴重衝擊國人生計、產業生存、國家經濟；然而自馬總統以降，執政者顯已無視自由民主國家中國會實質監督之基本憲政原理、憲法保留、國會保留之基本原則，一再地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且執政者所屬之國會黨團更加罔顧國會決議及議事規範，恣意非法作為，並逕自宣告已逾三個月期限，視為已審查之方式，強行逼全民吞下黑箱服務貿易協議，進而引爆318學生暨公民團體之公民行動；惟馬政府迄今仍聽不進去人民的聲音，反以國家機器強力壓制異議，然而強力絕非是民主法治國家統治正當性之基礎。國會身為民主法治國中代表民意監督政府，對於與中國簽訂協議之事前授權、談判中與談判後之監督等等，亦應儘速推動法制化工作，完備法規範。為避免執政者一意孤行下所簽訂的黑箱服貿協議，肇致國人權益受侵害；立法院實應儘速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工作（包括參採民間團體所提「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版本之相關意見）；爰此，本（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聯席會議應作成決議：俟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專法完成立法後，始得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

提案人：吳秉叡　　柯建銘　　趙天麟　　陳亭妃　　許添財　　賴振昌　　林佳龍　　林淑芬　　何欣純　　楊　曜　　段宜康　　蔡其昌　　姚文智　　潘孟安　　邱議瑩　　尤美女　　葉宜津　　李昆澤　　李俊俋　　陳唐山　　薛　凌　　管碧玲　　陳節如　　蔡煌瑯　　陳其邁　　蘇震清　　高志鵬　　黃偉哲　　蕭美琴　　陳明文　　李應元　　鄭麗君　　田秋堇　　林岱樺　　許智傑　　葉津鈴　　陳歐珀　　李桐豪　　吳宜臻　　邱志偉　　劉櫂豪　　劉建國
3、
黑箱服務貿易協議，恐將嚴重衝擊占我國GDP的七成以上、從業人員超過總就業人口的58%，且有高達八成是中小企業經營的服務業；馬政府承諾之開放項目，從食、衣、住、行、育、樂，生、老、病、死等等，不僅關聯上千項的服務業各業別，黑箱服貿協議涉及的人員、資金之移動，更將影響數國人就業、社會整體經濟，乃至國家安全事項等等；惟馬總統主政下，自黑箱談判開始，不僅罔顧民生，與人民對立，近來馬英九總統更是藐視國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之權，操弄國會並由國民黨籍召集委員逕自以短短的30秒粗暴、違法地宣告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送交立法院院會存查；自引發318學運抗議後，又遲遲不願正面回應學生訴求，罔顧民意、一意孤行，升高與民意之對立，導致324行政院鎮暴警力鎮壓學生之衝突流血事件，持續加重社會之不安與恐懼；爰此，本聯席會應立即作成如下決議：要求行政院應即撤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並重啟談判。

提案人：吳秉叡　　趙天麟　　許添財　　陳亭妃　　蕭美琴　　林佳龍　　姚文智　　李昆澤　　蘇震清　　賴振昌　　林岱樺　　許智傑　　柯建銘　　高志鵬　　吳宜臻　　葉津鈴　　管碧玲　　陳唐山　　李桐豪　　何欣純　　李應元　　黃偉哲　　薛　凌　　楊　曜　　陳其邁　　葉宜津　　鄭麗君　　陳歐珀　　段宜康　　林淑芬　　陳節如　　田秋堇　　尤美女　　蔡其昌　　邱議瑩　　陳明文　　邱志偉　　劉櫂豪　　劉建國　　蔡煌瑯　　李俊俋　　潘孟安
主席：請吳委員秉叡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秉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這三個提案都是相關的提案，我會一次做說明。首先，民國103年3月17日會議主席張委員慶忠並未在主席台上主持議事，且未進行宣布開會、發言討論、審查議決等法定議事程序，即逕自宣布違法決定，嚴重違反民國102年6月25日所為之院會決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章至第六章所定之開會法定程序，立法程序實有明顯之重大法律瑕疵，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2號、釋字第499號解釋所揭，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實屬違憲無效。

其次，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當時新增該項條文時，陸委會於提案說明提及其立法精神與外交部所主政之條約締結一致，而立法院審議條約，是依據憲法第六十三條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29號解釋所賦予立法院議決條約案的權力，足見該協議性質絕非「行政命令」，並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章行政命令審查之適用，故張委員慶忠所宣布「本案已逾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之表示實為錯誤。「協議」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所定之行政命令，且協議涉及人民之權利，更有國會保留原則之適用。

復次，因立法程序違反國會議事規範以及逕自宣布已逾三個月送院會存查之表示亦為錯誤，故本聯席會議應決議立即函知本院議事處，前函復議事處之審查報告實屬無效，本院議事處亦應立即將該案予以退回。

再者，為了馬政府一意孤行、罔顧民意與推動服務貿易審查的粗暴立法，使我們臺灣民主蒙羞，已經付出非常多代價，昨天晚上更發生警察在街頭毆打民眾與學生的狀況，更慘的是本院委員居然也有人受傷送醫，為了服貿審查實在是已經付出了代價。本席在此建請我們聯席會應該做成一個決議，也就是等到兩岸監督機制專法完成立法後，再開始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最後，根據民意的要求，希望行政機關能撤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重啟談判。以上三個議案請本聯席會所有委員給予支持，謝謝大家。

主席：現在處理吳委員秉叡等所提三案。

請問各位，對第一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二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三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有二位委員登記程序發言，首先請賴委員振昌發言，發言時間3分鐘。

賴委員振昌：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要在此嚴正譴責暴力，本黨（台聯黨）周倪安委員，也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昨天晚上在行政院，因為警察暴力，手段粗殘，他的眼睛被警棍打到差點瞎掉，接著又被踹了一腳、肋骨也有斷裂的情形，目前人還在台大醫院。據台大醫院表示，昨天總共有兩位留院，其中一位是警員，另一位就是周倪安委員。本席覺得政府說的柔性勸離，根本是騙人的，他們根本就是殺紅了眼，打紅了眼。在此情形之下，政府為什麼要為了一個服貿使用如此粗殘的手段？我們認為，服貿存在種種疑慮，其中必然有鬼，台聯黨堅決認為服貿要退回行政院、退回中國！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要譴責暴力！謝謝。

主席：請段委員宜康程序發言。程序發言登記截止，最後一位發言委員是葉委員津鈴。

段委員宜康：主席、各位同仁。昨天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時刻，我想有多位在場委員跟我一樣在戒嚴時期就參與爭取台灣的民主，在戒嚴時期就在街頭面對憲警的暴力；但從美麗島事件以後，就再也沒有看見這樣赤裸裸的國家暴力行使在人民身上，我們可以了解警察因為上級命令，也可以了解警察是因為職權，採取驅離學生的行動，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了解的是，這些重裝備的警察拿著盾牌、拿著棍棒、穿著重重的靴子，打在或踩在這些手牽著手坐在地上的學生身上！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是，當這些學生已經坐在地上把兩隻手舉起來時，這些警察拿起他們手上重重的盾牌對著學生的身上砸下去！那一幕毫不掩飾！那一幕透過電視鏡頭在全世界的媒體面前播放。

我們的馬總統及江院長是要靠著這樣的警察暴力向全世界展現威風嗎？我們今天不光是要提案譴責行政院的暴力而已，我們今天不但要在內政委員會補正國民黨蠻橫粗暴的程序暴力，更要藉此機會防止台灣的民主政治走回頭路！國會再怎麼樣被你們這些統治者踐踏在腳下，但是請記得，我們做為立法委員能夠做的或許不比別人多，但是我們可以跟別人一樣的流血！我在此提出警告，如果軍警暴力進入立法院，各位就等著看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在國會殿堂流血！那個血是台灣街頭流血的開始，我要告訴這些人，我要告訴馬英九，我要告訴江宜樺，我們幾十年為了爭取台灣的自由民主，不容你們為了任何藉口踐踏人權、踐踏自由、踐踏我們的子弟！我們絕不容許！我們手上有一份提案，稍後要請主席處理，謝謝。

主席：關於提案的部分，我們等程序發言全部結束之後，再行處理。

請葉委員津鈴程序發言。

葉委員津鈴：主席、各位同仁。我昨天晚上經歷一個警察國家非常恐怖、非常暴力的殘暴現場。我看到很多學生在那邊呼口號，結果鎮暴部隊出動，剛剛段委員也講得很清楚，警察除了動作粗暴，言語的粗暴更加恐怖，他們不斷發出恫嚇的呼呼聲，就好像原住民出草時那般，以這樣的聲音恐嚇學生，一副好像打勝仗的樣子，這是什麼體制啊！無法無天！我認為國民黨不倒，台灣真的不會好！這樣殘害老百姓以及學生，難道我們繳納的稅金是用來欺負老百姓的嗎？太可惡了！這個政府是讓你們這樣搞的嗎？我的同仁周倪安被警察持警棍故意戳臉部，幸好老天庇佑他，沒有戳到眼睛，但是他的鼻梁骨折，當他倒下去以後，警察竟然還用腳踹。有對待國會議員如此殘忍的一個國家嗎？有哪個國家如此對付在野黨立委的嗎？非常可惡！有需要這樣製造對立嗎？今天台灣的對立是誰造成的？就是你們執政黨國民黨！可惡！可惡極了！你們沒有資格再執政了，你們應該要下台！全部下台！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程序發言。

管委員碧玲：主席、各位同仁。本席提出程序發言，要求委員會今天必須要通過「暴力鎮壓台灣民主事件」的譴責案，這個提案我們正在準備。6天以來，台灣充滿高度理想性的學生，和平理性地在立法院，他們雖然占據議場，但卻堅持和平。他們所要爭取的是用公民參與的兩岸關係來替代長期以來國共黑箱的兩岸關係決策模式，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帶領台灣民主政治跨越斷層、偉大改革行動的開始。這跨越了什麼斷層呢？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我們確實擁有了制度上的民主，但是我們在擁有制度形式民主的同時，在選擇未來對台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息息相關的決策上，實質上卻仍然停留在威權黑箱的決策模式中。我們空有表決形式的民主，沒有實質決策的民主，而台灣學生們站出來要求的，正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深化、達到鞏固民主的重要民主發展歷史進程，我們肯定他們6天來和平理性的行動。

沒有想到，馬江政府竟藉著表面上偽裝的對話與記者會，先是江宜樺後是馬英九，最嚴重的是張家祝，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挑激與挑釁的語言讓運動激化，讓運動形成了第二波的行動。為了第二波行動而調度的警力，很顯然並非瞬間的調度，而是一個有規劃的誘捕之舉。他們挑釁這個運動，也誘捕這個運動，最後還血腥鎮壓這個運動。這個與美麗島事件如出一轍的鎮壓行為，相信不只是台灣人民心痛、不忍，全世界也將因而震驚。

我們不允許台灣的民主倒退，因此要在此嚴重地譴責這個國家體制的暴力。我們肯定學生和平理性、追求民主深化的行動，同時也要呼籲政府幡然醒悟，否則誠如剛才段委員所言，難道台灣也要發生血濺國會、讓國會議員遭到血腥的鎮壓嗎？難道台灣的民主政治要倒退到1987年以前的戒嚴時代嗎？我們在此嚴重地譴責，我們要用莫大的決心，至少我個人要在此宣示，我們要與學生站在一起。野百合學運可以和平落幕地促成改革，因此我們呼籲在這個歷史浪頭上的所有人，馬英九、江宜樺與王金平要站出來擁抱歷史，如果你們願意擁抱歷史，我們將有一個充滿團結的台灣與偉大而充滿民主深化的議事力量，這可作為政府在面對中國龐大的霸權時的一個堅強的後盾。

外交談判，本來就應該要有堅強的民意作為後盾，這樣才能讓台灣世世代代的子孫，談判出讓我們的後代真正能夠在此永續幸福發展的國際協定，或者是任何像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類的未來。本人在此程序發言，要求今天通過這個譴責的決議。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會議詢問，時間為1分鐘。

林委員淑芬：主席、各位同仁。抱歉耽誤了大家的時間，不過本席要將魏揚同學（這位同學昨天領導了整個占領行政院的活動）的母親所講的一段話留在這裡當作歷史。因為主張退回服貿、捍衛台灣民主而占領行政院的學生，行政院江宜樺院長卻限時在3月24日6時以前要排除群眾，因而採取了血腥的鎮壓，學生受暴者多，且受傷者眾。今天魏揚同學（作為這個活動的領導者）他的媽媽說了一段話，我想這段話應該要留在這裡給歷史作見證。
她說：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學生也是如今夜一般，緊緊相靠，被警察從身上踩過，他們沒有回擊，但也沒有絲毫畏懼。暴力的，是國民黨與國家機器；暴力的，當然不是你們。我們的革命，堅定、沉穩、無所畏懼。稍晚，如果遭遇鎮暴，請大家手勾著手，不反抗、不回擊，即使他們把我們抓走、踩過，我們也堅定信念。這就是我們的革命風範。加油！我們都在守望著你們。

各位，這就是昨天的學生，他們用最和平、最理性的非暴力手段卻遭到血腥鎮壓，歷史會記住這一刻，謝謝！

主席：所有程序發言與會議詢問均已經進行完畢。

現在處理委員提案。請宣讀。
柯委員建銘、林委員淑芬、高委員志鵬、吳委員秉叡、黃委員偉哲等委員提案：

針對3月24日，為反對黑箱服貿，捍衛台灣民主前往行政院，而且手無寸鐵，主張和平非暴力抗爭之學生，行政院卻以強大警力血腥鎮壓，致使台灣民主倒退30年，國家蒙羞，令人痛心疾首。爰此，對於馬江政府之國家暴力及傷害台灣民主予以嚴正之譴責，並要求馬英九、江宜樺須為此負責道歉。

提案人：柯建銘　　李俊俋　　蘇震清　　葉宜津　　陳明文　　陳亭妃　　許智傑　　陳唐山　　邱志偉　　趙天麟　　李昆澤　　邱議瑩　　蕭美琴　　尤美女　　林岱樺　　魏明谷　　林淑芬　　陳節如　　蔡其昌　　高志鵬　　吳秉叡　　陳歐珀　　段宜康　　楊　曜　　黃偉哲　　薛　凌　　林佳龍　　田秋堇　　葉津鈴　　管碧玲　　吳宜臻　　蔡煌瑯　　賴振昌　　姚文智　　許添財　　陳其邁　　劉櫂豪　　劉建國　　李應元　　何欣純　　潘孟安　　鄭麗君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提案，有無異議？

葉委員宜津：（在席位上）我們全部都要連署。

主席：等一下要連署的委員，請到前面連署。因為提案連署的委員達到5位，就可以做處理。

請問各位，對上述提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今天我們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沈重，尤其在面對很多目前人在我們立法院院區進行抗議的學生。這些過程都是在馬總統上任之後一手主導服貿的黑箱談判，他將黑手伸入國會，操控國民黨的黨籍立委，並以粗暴的方式在上次3月17日的會議中，於30秒內就以不符合議事規則與程序的方式逕行通過違法的決議，因而引發318大規模的學運抗議活動。

今天，令我們更加沈痛的是警方竟然下令血腥鎮壓，這將持續製造整個社會的對立與不安，也嚴重傷害到台灣的民主。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爭議肇因於馬英九總統的獨裁、枉顧民意與無法回應民意的要求，所以今日委員會所通過的4項決議，是以具體的行動來聲援這些為台灣民主犧牲奉獻的人民，並一同向馬英九發出不滿的怒吼。獨裁的幽靈仍徘徊在台灣的上空，傷害台灣的民主。學生加油！台灣加油！台灣民主萬歲！

剛剛我們已經做成決議。本席在此要向大家報告，剛才通過的決議當中，有一條是有關通過監督條例之後，我們再來做實質的審議。所以今天的詢答就進行到此，現在散會。

散會（9時40分）



